


闽科高函〔2026〕11号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2025年度
火炬计划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关于开展2025年度火炬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火炬〔2026〕3号）要求，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做好2025年度全省火炬统计调查工作。现就有关统计调查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送时间
高新技术企业综合统计快报表务必于2026年1月19日前上报。统计年报的上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20日（其中国家大学科技园的上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2月10日）。
二、报送方式与内容
各报表均需提供电子扫描件，由各地市科技主管部门汇总上报。
（一）高新技术企业综合统计快报表

      经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线下填报高新技术企业综合统计快报表（见附件1），该报表调查内容为2025年1月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期间的内容。各设区市科技主管部门收集汇总企业线下报表数据后，通过火炬统计调查信息系统网络平台（https://hjrz.chinatorch.org.cn/login）上报汇总数据，并将签字盖章的纸质报表扫描上传系统。
（二）统计年报
火炬计划统计年报调查内容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的内容，统计对象为区外有效期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软件产业基地、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创新型产业集群、国家大学科技园、省级高新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生产力促进中心。
1.登录平台和账号密码。市、区、县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软件产业基地、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创新型产业集群、国家大学科技园、省级高新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生产力促进中心，通过火炬统计调查信息系统网络平台（https://hjrz.chinatorch.org.cn/login）在线填报和打印，用户名、密码不变。
2.数据填报。填报单位登录平台系统逐步填写相关数据，保存成功后应检查平衡关系是否通过，并填写错误和警告原因说明后提交，待上一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核后，通过系统打印出带“火炬”标识水印的报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扫描发至各地市科技主管部门。
3.系统审核。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在线审核辖区内填报单位的年报数据，查看平衡关系是否已通过、错误和警告说明是否已填写，审核完毕后点击“未审”选项，待显示“已审”表示审核成功。
4.火炬计划统计年报需报送以下报表：
（1）《国家高新区企业及区外高新技术企业统计年报表》（由区外高新技术企业填报，提交带水印的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扫描件）;
（2）《国家火炬软件产业基地统计报表》（由福州软件园填写，提交带水印的签字并加盖主管单位公章的扫描件）；
（3）《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统计报表》（提交带水印的签字并加盖主管单位公章的扫描件，统计清单见附件2）;
（4）《创新型产业集群统计报表》（提交带水印的签字并加盖主管单位公章的扫描件，统计清单见附件3）;
（5）《国家大学科技园情况统计报表》（由福州大学科技园填写，提交带水印的签字并加盖主管单位公章的扫描件）；
（6）《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本情况统计报表》（由泉州半导体高新区、南平高新区、武平高新区、柘荣高新区填写，提交带水印的签字并加盖主管单位公章的扫描件）;
（7）《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统计报表》（提交带水印的签字并加盖主管单位公章的扫描件，统计清单见附件4）;
（8）《生产力促进中心统计报表》（提交带水印的签字并加盖主管单位公章的扫描件）。
5.市级科技主管部门还需提交以下材料：
(1) 经平台系统打印的辖区内营业收入2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区外高新技术企业清单，以及企业报表封面扫描件（带水印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按照系统导出的企业清单顺序编号）；
(2) 经平台系统打印的辖区内上市企业清单；
(3) 经平台系统打印的辖区内企业当年汇总数据与上年比较清单；
(4) 企业汇总数据同比变化较大情况说明（如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和知识产权情况等主要指标的同比发生较大变化，或者有新入统或调出统计的大企业、大企业效益急剧变化等原因造成的同比较大变化），请提供具体变化原因情况说明；
(5) 经平台系统中导出的辖区内已撤销企业清单（清单信息包含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名称、所属地域、撤销原因）；
(6) 错警因分类说明（企业错警因整体情况并针对出现比例较高的错警因进行分析说明）。
     以上材料请提供加盖公章的扫描件。
三、其他事项
（一）各类统计报表、相关表格及国民经济行业代码等，可在火炬中心官网“专项工作”右侧栏目“火炬统计”页面中“火炬统计报表下载”模块下载（网址：http://www.chinatorch.gov.cn/kjfw/wjxz/yjlist.shtml），填报时以系统报表为准。
（二）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后，应在资格有效期内每年5月底前填报上一年年度发展情况报表。为便于企业填报，建立了火炬统计调查企业表与高新技术企业年报填报工作数据共享机制，高新技术企业直接通过火炬统计调查信息系统完成年度发展情况报表的填报及修改工作。
（三）请相关单位认真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相关统计要求，全面落实新修订《统计法》等统计法律法规，严格按照《2025年度火炬统计调查实施方案》要求做好工作部署，所有填报单位应做到据实、及时、准确报送统计数据。
    四、联系方式
2025年度火炬统计工作委托福建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承办，联系电话：0591-87645521，邮箱：cy905@fjfhq.com。
省科技厅高新处联系电话：0591-87865186。

附件：1.高新技术企业综合统计快报表
2.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清单
3.创新型产业集群清单
4.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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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六）高新技术企业综合统计快报表
	
	表号：
	ＧＱＫＢ－０１表

	
	制定机关：
	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4〕187号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    年
	有效期至：
	2027年12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高新技术企业数量（K1A1_0>K1A2）
	个
	K1A1_0
	

	其中：营业收入超亿元企业
	个
	K1A2
	

	二、高企年末从业人员
	人
	K1B
	

	三、营业收入（K1C1≥K1C2）
	千元
	K1C1
	

	四、出口总额
	千元
	K1C2
	

	五、工业总产值
	千元
	K1D
	

	六、利润总额
	千元
	K2E
	

	七、净利润
	千元
	K1E
	

	八、实际上缴税费总额
	千元
	K1F
	

	九、实际减免税额（K1G>KH+KJ）
	千元
	K1G
	

	其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
	千元
	KH
	

	其中：享受先进制造业增值税加计抵减额
	千元
	KJ
	

	补充资料：
综合填报单位地址：              邮编：                          传真：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为年快报，填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情况。
2.填报范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信、科技厅（委、局）报送经各地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并经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备案，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且证书于报告期年底尚在有效期内的企业综合情况。
3.报送日期及方式：本表请各地方工信、科技部门务必于报告期次年1月25日前将审核过的报表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统计调查系统填报，同时将领导签字盖章的纸件作为附件上传。
4.审核关系：（1）K1A1_0>K1A2   （2）K1C1≥K1C2   （3）K2E≥K1E  （4）K1G>KH+KJ

指标解释

高新技术企业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并经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备案，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且证书于报告期年底尚在有效期内的企业。
营业收入超亿元企业指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
年末从业人员指年度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其中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和在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营业收入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出口总额指实际输出我国国境的货物和服务总金额。包括对外贸易实际出口的产品、商品、出售给境外企业的技术或者为外商提供服务获得收益的总金额，包括外商来样、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生产的产品价值，以及对境外技术合同或者服务实现金额。
工业总产值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
利润总额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是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利润总额为营业利润加上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后的金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利润总额”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净利润指企业实现的利润在上交国家所得税后的剩余部分，按会计“损益表”中“净利润”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实际上缴税费总额指企业在报告期年度内因生产经营等活动而实际上缴的各项税金、特种基金和附加费，包含印花税、土地使用税、房地产税及教育附加费等，不包含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和关税。按当年实际发生额填报。
实际减免税额指报告期内企业根据国家或地方政府有关政策，实际享受的各种减免税总额。包括税率式减免、税基式减免和税额式减免三类。具体包括已申报已审批、非申报、非审批的征前减免和退库减免。其中，征前减免包括所得税加计扣除减免、欠税抵顶减免、对个体工商户提高起征点减免等；退库减免包括税务部门审批办理的先征后退（即征即退）、财政部门审批办理的流转税先征后退减免。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指报告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依法享受的企业所得税减免额，按填报期当年税务部门实际减免的税额填报。如本年实际发生的减免额为零，即填0。对填报期上年应获得减免但未予实施，而实际在填报期年度获得减免的，须计入填报期填报。
享受先进制造业增值税加计抵减额指报告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4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2023年度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名单制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工信厅财函 ﹝2023﹞ 267号）及相关政策依法享受的增值税加计抵减额，按填报期当年税务部门实际抵减的税额填报。如本年实际发生的抵减额为零，即填0。



附件2

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清单

	序号
	名 称

	1
	国家火炬泉州微波通信特色产业基地

	2
	国家火炬泉州德化陶瓷特色产业基地

	3
	国家火炬泉州经开区无线通信特色产业基地

	4
	国家火炬莆田液晶显示特色产业基地

	5
	国家火炬南平建瓯笋竹科技特色产业基地

	6
	国家火炬宁德福安中小电机特色产业基地

	7
	国家火炬宁德福鼎化油器特色产业基地














附件3

创新型产业集群清单

	序号
	名 称

	1
	闽东中小电机创新型产业集群

	2
	泉州微波通信创新型产业集群

	3
	福州高新区光电创新型产业集群

















附件4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清单

	序号
	名 称

	1
	福清国家平板显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2
	三明国家大型机械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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